[bookmark: _GoBack]乳源瑶族自治县农业用水价格调整方案
（二次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6〕139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农业用水价格管理指导意见》（粤发改规〔2022〕8号）等文件规定，为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促进农业节水和可持续发展，县发改局启动农业用水价格调整工作，经价格调查、成本监审等程序，初步拟定了《乳源瑶族自治县农业用水价格调整方案（二次征求意见稿）》。
1、 农业水价改革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4]2018年11月，县发改局等五部门印发《乳源瑶族自治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乳发改联〔2018〕6号）文件，明确了农业水价改革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以及主要任务；2019年至2021年，县发改局等四部门逐年下达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各年度实施计划；2022年8月，县政府办印发《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乳府办〔2022〕69号）文件，要求各相关部门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按期全面完成我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目标；2024年1月，省发改委等四部门印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24〕67号）文件，要求确保2024年底全面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工作。
截至2024年5月，我县15.81万亩改革面积任务已完成，水价形成、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工程管护、用水管理四项机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改革成效初步显现，改革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逐年提升。县发改局组织召开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座谈会，推进改革验收工作。为确保我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如期通过验收，我县聘请了广东海纳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协助开展改革工作验收，目前已整理完善了大部分验收材料。
二、调整农业水价的背景及理由
2020年，根据广东省水利水电研究院《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实施方案》（2019年）中测算分析，在未计入劳动成本前提下，种植粮食作物农民可承受的水价为0.19元/m³，达不到骨干工程运行维护成本。根据供水成本测算，在总体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基础上，本着优先解决农业灌溉“最后一公里”的原则优先补偿末级渠系运行维护费用，因此，我县农业水价以中型灌区末级渠系平均运行维护成本为依据核算，即0.043元/立方米。根据末级渠系运行维护成本，制定我县农业用水终端水价为0.043元/m³，并印发了《关于我县农业用水价格及有关管理规定的通知》（乳发改字〔2020〕205号）文件，制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水产养殖作物水价分别为0.043元/m³、0.052元/m³、0.06元/m³。
[bookmark: OLE_LINK35]2024年，上级部门指出：多数地方的农业水价只制定终端分类价格，没有骨干工程、末级渠系价格，考虑到骨干工程的成本有财政补贴，如果仅有终端价格的话，财政难以精准补贴，建议各地进一步明确其中的骨干工程水价。同时规定，农业水价定价方案中，价格未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的不得通过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验收。我县2020年制定的文件中，农业水价仅达到末级渠系运行维护成本（0.043元/m³），未达到终端运行维护成本，未达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验收规定。为顺利完成改革验收工作，县发改局启动了调价程序，调整我县农业用水价格。
三、主要政策依据
[bookmark: OLE_LINK1]1.《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8号）；
[bookmark: OLE_LINK4]2.《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54号）；
[bookmark: OLE_LINK3]3.《水利工程供水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55号）；
4.《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粤府办〔2022〕5号）；
[bookmark: OLE_LINK2]5.《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农业用水价格管理指导意见》（粤发改规〔2022〕8号）。
四、成本监审情况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5]县发改局以县水务局提供的《2024乳源县2宗中型灌区成本核算报告---双口灌区》《2024乳源县2宗中型灌区成本核算报告---引扬灌区》两份成本核算报告为基础，对双口、引扬灌区开展了供水成本监审，并出具了《乳源瑶族自治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供水运行成本监审报告》。用供水业务准许收入除以计价点核对售水量，可得出，县双口灌区骨干工程运行维护成本为0.071元/m³，双口灌区末级渠系运行维护成本为0.036元/m³，即该灌区终端运行维护成本为0.107元/m³；县引扬灌区骨干工程运行维护成本为0.048元/m³，引扬灌区末级渠系运行维护成本为0.032元/m³，即该灌区终端运行维护成本为0.080元/m³。
经核算，双口灌区成本分摊比例为36.5%，引杨灌区成本分摊比例为63.5%，通过加权平均计算，我县两宗灌区骨干工程平均运行维护成本为0.056元/m³，末级渠系平均运行维护成本为0.033元/m³。
五、拟定农业用水价格
（1） 调价思路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0]《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54号）第十四条：“供水价格按供水业务准许收入除以计价点核对售水量确定。”
[bookmark: OLE_LINK11]《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农业用水价格管理指导意见》（粤发改规〔2022〕8号）第二点：“农业用水价格按照补偿运行维护成本的原则核定，不计利润和税金。水资源紧缺、用户承受能力强的地区，农业水价可提高到完全成本水平。”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农业用水价格管理指导意见》（粤发改规〔2022〕8号）文件第三大点规定，“结合实际区分水稻、其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养殖业等用水类型，统筹考虑用水量、生产效益、区域农业发展政策等，在终端用水环节实行分类水价。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分类，合理确定各类水价，用水量大或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用水价格可高于其他用水类型。”
[bookmark: OLE_LINK12]我县两宗灌区的运行维护成本均按照供水业务准许收入除以计价点核对售水量确定，且依据“农业用水价格按照补偿运行维护成本”这一原则，同时考虑到我县农业用水户的承受能力，拟以补偿终端运行维护成本的方式调整我县农业用水价格，并对农业用水进行分类和确定各类农业用水价格比值。
（二）分段农业用水价格
1.骨干工程水价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36]根据上级部门建议，“可进一步明确骨干工程水价”，我县双口、引杨两宗灌区骨干工程平均运行维护成本为0.056元/m³，拟将我县骨干工程水价定为0.056元/m³。
2.末级渠系水价
我县双口、引杨两宗灌区末级渠系平均运行维护成本为0.033元/m³，拟将我县末级渠系水价定为0.033元/m³。
3.终端水价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37]经核算，拟将我县终端水价定为0.089元/m³。
（三）分类农业用水价格
[bookmark: OLE_LINK8]按上级文件精神，拟将我县农业用水分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养殖业三类。考虑周边地区终端价格水平及农民承受能力以及水价计算实际需要，粮食作物用水价格按照补偿终端运行维护成本制定。根据调查，各地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养殖业三类农业用水价格比值区间位于1:1.05:1.1至1:1.1:1.2之间，拟定我县三类农业用水价格比值为1:1.05:1.1，即，经济作物用水价格在粮食作物用水价格基础上提升5%，养殖业用水价格在粮食作物用水价格基础上提升10%。拟定三类农业用水价格如下：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22]1.粮食作物：0.089元/m³；
2.经济作物：0.093元/m³；
3.养殖业：0.098元/m³。
小型灌区农业水价可参照执行或协商确定。
（四）价格水平分析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30]县发改局对韶关市各县（市/区）农业水价标准开展了调查，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中，因武江、新丰的农业改革范围只有小型灌区，无可比性。除武江、新丰外，各地农业水价调整工作均在进行中，截至10月，根据对已拟定初步调价方案的有关县（市/区）进行对比，具体情况如下：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5]终端运行维护成本水价较高的为南雄市，拟定终端水价为：0.148元/m³；中等水平的为仁化县、浈江区、乐昌市，分别拟定终端水价为0.116元/m³、0.113元/m³、0.1元/m³；较低的为曲江区、翁源县，分别拟定终端水价为0.079元/m³、0.075元/m³；乳源拟定终端水价为0.089元/m³，经分析，该成本在韶关各县（市/区）中处于较低水平。
六、实行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
为鼓励节水，遏制浪费，按照“多用水多付费”的原则，农业用水实行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用水户应当按照核定的用水定额或用水计划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的，除按计量的水量缴纳用水对应类别基本水费外，对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的部分还需按照下列标准缴纳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费用。
（一）超定额（超计划）20％（含）以内的水量加价100%；
（二）超定额（超计划）20%以上40%（含）以下的水量加价150%；
（三）超定额（超计划）40%以上的水量加价250%。
农业用水实行定额（计划）管理，对超过部分按照用水类别和超计划用水幅度加价，用水定额（计划）按水务部门核定、审批的用水量为准。
七、制定价格的影响
（一）推动改革工作
制定农业水价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重要任务与核心内容，是农业水费计算及收缴的依据，农业水价的制定，有利于推动改革任务落实，为我县各灌区健全管水、用水制度，形成农田水利工程良性管护打下基础。
（二）推动农业节水
农业是用水大户，节水潜力巨大，农业水价机制的形成，通过水价杠杆，影响农业用水需求，能够减少农业用水浪费，有利于提升农民节水意识，推动大水漫灌的粗放式灌溉模式向精细化管理。
八、价格的执行时间
调整后的农业水价将从    年  月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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